
2015年枣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部门预算

                           第一部分      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关于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著作权管理、文物保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全市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的政策规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市直文化广电新闻出版领域体制改革具体实施工作；组织实施文化、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重点文化项目和重大工程建设。 
    （二）拟订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产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协调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产业发展。 
    （三）组织指导全市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事业，制定队伍建设、人才培养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艺术创作、生产和文化艺术科研工作。
    （四）综合管理全市社会文化事业，指导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和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归口管理全市性重大文化活动；指导和组织实施农家书屋、社区书屋工程；拟订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和政策，组织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普及工作。 
    （五）制定全市电影发行、放映工作的发展规划和管理办法，负责全市电影发行、放映管理工作；负责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业务、民办机构的监管和广告播放的监管、视听节目的审查等社会管理工作，对全市广播电影电视机构的宣传、发展、传输、覆盖等重大事项进行指导、协调、监督和管理；负责全市广播电视设施的保护。 
    （六）拟订全市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文物市场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领导全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工作；对全市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传输机构、印刷复制、出版物发行单位实行经营许可证管理，负责全市演出、娱乐、美术品、动漫等文化艺术经营活动的行业监管；负责监管从事演艺活动的民办机构。 
    （七）负责全市新闻出版单位行业监管工作；管理全市出版活动（含互联网出版和手机书刊、手机文学出版业务），监管全市出版物内容；负责全市新闻单位记者证的审核发放和管理，负责驻我市记者站的审核和监管工作，组织查处新闻违法活动；负责全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 
    （八）负责全市印刷业的监管工作。 
    （九）负责全市出版物市场经营活动的监管工作，拟订全市出版物市场“扫黄打非”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查处非法出版物和非法出版活动的大案要案。 
    （十）负责著作权管理工作；组织查处有重大影响的著作权侵权案件和涉外侵权案件；处理涉外著作权事宜。 
    （十一）管理全市文物、博物馆事业。 
    （十二）归口管理全市对外及港澳台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和著作权交流工作，组织大型对外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负责出版物进出口管理工作。 
    （十三）管理直属企事业单位。 
    （十四）指导文化、广电、新闻出版行业社团的业务活动。 
    （十五）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预算部门单位构成

枣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部门预算包括：枣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枣庄市图书馆，枣庄市博物馆，枣庄市艺术剧院，枣庄市群众艺术馆，枣庄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枣庄市文物局。纳入枣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2015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的单位详细情况见下表：

	序  号
	单 位 名 称
	备  注

	1
	枣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2
	枣庄市图书馆
	　

	3
	枣庄市艺术剧院
	　

	4
	枣庄市群众艺术馆
	　

	5
	枣庄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6
	枣庄市文物局
	　

	7
	枣庄市博物馆
	　


第二部分   2015年部门预算表
表一、2015年枣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局收支预算总表

	2015年枣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2015年预算
	项      目
	2015年预算

	一、财政资金
	2,360.28
	　
	　

	    一般公共预算
	2,360.28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三、事业收入
	　
	　
	　

	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五、其他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2,360.28
	本年支出合计
	2,360.28

	六、上级补助收入
	　
	上缴上级支出
	　

	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八、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结转下年
	　

	九、上年结转
	　
	　
	　

	　
	　
	　
	　

	　
	　
	　
	　

	　
	　
	　
	　

	　
	　
	　
	　

	收入总计
	2,360.28
	支出总计
	2,360.28

	
	
	
	


	2015年枣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收支预算总表--附表

	功能科目
	金额

	合计
	2,360.28

	教育支出
	18.70

	  进修及培训
	18.70

	    培训支出
	18.70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191.30

	  文化
	1,785.44

	    行政运行（文化）
	411.60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文化）
	11.00

	    图书馆
	402.85

	    艺术表演团体
	497.03

	    文化活动
	15.00

	    群众文化
	219.08

	    文化创作与保护
	11.00

	    文化市场管理
	161.08

	    其他文化支出
	56.80

	  文物
	380.86

	    行政运行（文物）
	130.6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文物）
	20.00

	    博物馆
	218.24

	    其他文物支出
	12.00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5.00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支出
	25.00

	住房保障支出
	150.28

	  住房改革支出
	150.28

	    住房公积金
	150.28


表二、2015年枣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收入预算表
	2015年枣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收入预算表

	
	
	
	
	
	
	
	
	
	
	
	单位：万元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总计
	财政资金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上年结转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  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合计
	2,360.28
	2,360.28
	2,360.28
	　
	　
	　
	　
	　
	　
	　
	　
	　
	　

	20007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2,360.28
	2,360.28
	2,360.28
	　
	　
	　
	　
	　
	　
	　
	　
	　
	　

	  2000701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528.87
	528.87
	528.87
	　
	　
	　
	　
	　
	　
	　
	　
	　
	　

	  2000702
	市柳琴戏保护传承中心
	545.24
	545.24
	545.24
	　
	　
	　
	　
	　
	　
	　
	　
	　
	　

	  2000703
	市群众艺术馆
	266.76
	266.76
	266.76
	　
	　
	　
	　
	　
	　
	　
	　
	　
	　

	  2000704
	 市图书馆
	430.92
	430.92
	430.92
	　
	　
	　
	　
	　
	　
	　
	　
	　
	　

	  2000705
	 市博物馆
	235.01
	235.01
	235.01
	　
	　
	　
	　
	　
	　
	　
	　
	　
	　

	  2000706
	市文物   管理局
	166.22
	166.22
	166.22
	　
	　
	　
	　
	　
	　
	　
	　
	　
	　

	  2000707
	 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187.26
	187.26
	187.26
	　
	　
	　
	　
	　
	　
	　
	　
	　
	　


                                
表三、2015年枣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支出预算表（按科目）
	2015年 部门支出预算表（按科目）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总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事业单位                           经营支出
	对附属单位          补助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
	结转下年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2,360.28
	1,904.48
	455.80
	　
	　
	　
	　

	205
	　
	　
	教育支出
	18.70
	18.70
	　
	　
	　
	　
	　

	　
	08
	　
	  进修及培训
	18.70
	18.7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0.40
	0.4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5.28
	5.28
	　
	　
	　
	　
	　

	  205
	  08
	03
	    培训支出
	4.50
	4.5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1.35
	1.35
	　
	　
	　
	　
	　

	  205
	  08
	03
	    培训支出
	1.86
	1.86
	　
	　
	　
	　
	　

	  205
	  08
	03
	    培训支出
	2.19
	2.19
	　
	　
	　
	　
	　

	  205
	  08
	03
	    培训支出
	3.12
	3.12
	　
	　
	　
	　
	　

	207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191.30
	1,735.50
	455.80
	　
	　
	　
	　

	　
	01
	　
	  文化
	1,785.44
	1,448.64
	336.80
	　
	　
	　
	　

	  207
	  01
	01
	    行政运行（文化）
	411.60
	411.60
	　
	　
	　
	　
	　

	  207
	  0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文化）
	11.00
	　
	11.00
	　
	　
	　
	　

	  207
	  01
	04
	    图书馆
	402.85
	270.85
	132.00
	　
	　
	　
	　

	  207
	  01
	07
	    艺术表演团体
	497.03
	462.03
	35.00
	　
	　
	　
	　

	  207
	  01
	08
	    文化活动
	15.00
	　
	15.00
	　
	　
	　
	　

	  207
	  01
	09
	    群众文化
	8.00
	　
	8.00
	　
	　
	　
	　

	  207
	  01
	09
	    群众文化
	211.08
	181.08
	30.00
	　
	　
	　
	　

	  207
	  01
	11
	    文化创作与保护
	11.00
	　
	11.00
	　
	　
	　
	　

	  207
	  01
	12
	    文化市场管理
	161.08
	123.08
	38.00
	　
	　
	　
	　

	  207
	  01
	99
	    其他文化支出
	42.80
	　
	42.80
	　
	　
	　
	　

	  207
	  01
	99
	    其他文化支出
	14.00
	　
	14.00
	　
	　
	　
	　

	　
	02
	　
	  文物
	380.86
	286.86
	94.00
	　
	　
	　
	　

	  207
	  02
	01
	    行政运行（文物）
	130.62
	130.62
	　
	　
	　
	　
	　

	  207
	  02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文物）
	20.00
	　
	20.00
	　
	　
	　
	　

	  207
	  02
	05
	    博物馆
	218.24
	156.24
	62.00
	　
	　
	　
	　

	  207
	  02
	99
	    其他文物支出
	12.00
	　
	12.00
	　
	　
	　
	　

	　
	99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5.00
	　
	25.00
	　
	　
	　
	　

	  207
	  99
	03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支出
	25.00
	　
	25.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50.28
	150.28
	　
	　
	　
	　
	　

	　
	02
	　
	  住房改革支出
	150.28
	150.28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42.93
	42.93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7.49
	17.49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3.20
	3.2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4.95
	24.95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35.97
	35.9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4.91
	14.91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0.83
	10.83
	　
	　
	　
	　
	　


表四、2015年枣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支出预算表（按单位）
	2015年枣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支出预算表（按单位）

	
	
	
	
	
	
	
	单位：万元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总 计
	基本支出
	项目  支出
	事业 单位                           经营 支出
	对附属  单位          补助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
	结转下年支出

	　
	合计
	2,360.28
	1,904.48
	455.80
	　
	　
	　
	　

	20007
	枣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2,360.28
	1,904.48
	455.80
	　
	　
	　
	　

	  2000701
	  枣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528.87
	452.07
	76.80
	　
	　
	　
	　

	  2000702
	  枣庄市柳琴戏保护传承中心（市艺术剧院）
	545.24
	510.24
	35.00
	　
	　
	　
	　

	  2000703
	  市群众艺术馆
	266.76
	200.76
	66.00
	　
	　
	　
	　

	  2000704
	  市图书馆
	430.92
	298.92
	132.00
	　
	　
	　
	　

	  2000705
	  市博物馆
	235.01
	173.01
	62.00
	　
	　
	　
	　

	  2000706
	  市文物管理局
	166.22
	134.22
	32.00
	　
	　
	　
	　

	  2000707
	  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187.26
	135.26
	52.00
	　
	　
	　
	　

	
	
	
	
	
	
	
	
	


表五、2015年枣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财政资金支出预算表（见附件）
表六、2015年枣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资金“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2015年枣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总计
	因公出国（境）经费
	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
	公务接待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经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1.20
	0
	57.00
	　0
	57.00
	4.20


第三部分   2015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15年收入预算为2360.28 万元。

2015年支出预算为2360.28万元，其中：文化行政运行411.60万元，文化一般行政管理事务11.00万元，图书馆402.85万元，艺术表演团体497.03万元，文化活动15.00万元，群众文化219.08万元，文化创作与保护11.00万元，文化市场管理161.08万元，其他文化支出56.80万元，文物行政运行130.62万元，文物一般行政管理事务20.00万元，博物馆218.24万元，其他文物支出12.00万元，文化产业发展专项支出25.00万元，住房公积金150.28万元，培训支出18.70万元。

二、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

2015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2360.28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文化行政运行411.60万元，主要用于工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商品服务支出。 

2、文化一般行政管理事务11.00万元,主要用于办公场所物业费及文化经营许可证工本费。

3、图书馆402.85万元，主要用于工资福利支出，其他工资福利支出，公用经费，工会经费，图书购置，免费开放业务经费，还基建欠款。

4、艺术表演团体497.03万元，主要用于主要用于工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工会支出，大型柳琴戏排练创作费，文艺下乡演出补助。

5、文化活动15.00万元，主要用于光明之夏广场文化艺术节，春节民间游艺展演活动。

6、群众文化 219.08万元，主要用于主要用于工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全年免费开放工作业务经费，地方戏宣传推介。

7、文化创作与保护11.00万元，主要用于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补助。

8、文化市场管理161.08万元，主要用于主要用于工资福利支出，其他工资福利支出，工会经费，公用经费，综合执法，扫黄打非支出。 

9、其他文化支出56.80万元，主要用于租赁费，差旅费、办公费、会议费，印刷费。

10、文物行政运行130.62万元，主要用于公用经费，工资福利支出，工会经费，和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1、文物一般行政管理事务20.00万元，主要用于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
12、博物馆218.24万元，主要用于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及商品和服务支出，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5.18世界博物馆日庆祝活动及青少年讲解员志愿者培训及免费开放各项支出。

13、其他文物支出12.00万元，主要用于差旅费。

14、文化产业发展专项支出25.00万元，主要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
15、住房公积金150.28万元。

16、培训支出18.70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资金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2015年，通过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共 61.20 万元。

 1、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 0 万元。包括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差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57.00万元。包括单位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3、公务接待费预算4.20万元。包括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日常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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